
                     租车合同
甲方：中南大学        
住所地：

合同承办单位名称：         学院
合同承办单位负责人：                    联系方式：

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负责人：                    联系方式：

经甲乙双方友好、平等协商，本着互愿互利的原则，就甲方       学院（处、部）租车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租用乙方车辆内容
1.车辆基本情况：车型为    ；排量      ；正座为      ；数量为        辆。车辆应符合公务用车标准。
2.暂定租用期：自    年  月  日起使用至    年  月  日止。
3.费用标准：                                          。

    4.租金支付：按      （月/季度/半年/一年）结算，费用在乙方提供符合本协议约定的服务并出具发票后   个工作日内支付；若出现须抵扣乙方费用（如违约金）的情况，直接在结算时扣除。
二、甲乙双方义务和责任
1. 乙方义务和责任：
（1）乙方应具备相应资质，保证提供证件齐全的车辆，并对所租车辆的司机进行统一管理，提供优质服务；司机应保证有公安部门颁发的驾驶执照，符合准驾型号；乙方应为提供给甲方的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保险等保险。
（2）乙方应在出车前对车辆进行检查，保证车辆处于良好的状态，保持车容整洁。
（3）因乙方原因，租期内车辆需要维修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影响甲方使用该车辆时，乙方应当在最快时间内调派同档次车辆以满足甲方使用需求。如果未及时调派车辆导致甲方临时租赁其他车辆或者未能成行的，该次租车费用甲方不用支付，且乙方应当按次按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次的违约金为该辆汽车当次租金总额的30%。
（4）乙方车辆司机要积极配合甲方行程安排，礼貌热情，听从甲方合理调度，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得酗酒打闹、危险驾驶，督促甲方人员遵守乘车安全规则。若乙方司机驾驶车辆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对车上甲方以及第三方人身或财产等造成的损害，由乙方负责赔偿。
（5）在行驶途中甲方人员有权随时监督车辆运行情况和司机安全驾驶情况，发现隐患有权立即制止，乙方司机应立即检查、纠正，直到安全后方可继续上路。若乙方司机不听劝阻，甲方有权向乙方投诉并要求立即改派车辆。此种情况每出现一次，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次的违约金为该辆汽车当次租金总额的30%；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还应负责赔偿。
（6）乙方须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甲方规定时间达到目的地，若因乙方原因导致延误并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当按次按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次的违约金为该辆汽车当次租金总额的30%。
（7）月租要求：乙方须委派车辆和司机在甲方指定地点待命，确保24小时随叫随到。
（8）当出现乙方提供的车辆或者司机证件不齐全，或者车辆型号和质量、状态不符合甲方要求，或者未配备司机，或者虽已配备司机但该司机的准驾型号与所驾车辆不符，或者司机身体及精神状况不适宜驾驶等情形时，甲方有权拒绝使用该车辆并视同乙方未提供该相应车辆及司机服务。上述情况每出现一次，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次的违约金为该辆汽车当次租金总额的30%。

（9）甲方有权从应支付给乙方的租车费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无需乙方另行授权。
（10）租用车辆的燃油费、保养费、车检费、保险费、维修费、违章处罚等费用概由乙方承担。

（11）因不可抗力导致乙方车辆无法完成约定行程的，双方互不追究；乙方车辆已经正常运行所产生的租金及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12）乙方对因履行本协议所知悉的所有信息及本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为永久，不因本协议解除或终止而结束。
2. 甲方义务：
（1）按时支付租车费用。
（2）不得擅自驾驶乙方车辆。
三、其它
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到期后，双方另行协商是否续约。
2. 如发生纠纷，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均同意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